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广西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(桂政发〔2016〕54 号) 

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 

现将《广西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

2016年 10 月 21日 

 

广西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,推动政务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,

实现部门业务协同,避免重复建设,提高行政效率,提升服务水平,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,结合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信息资源,是指政务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

取的,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文件、资料、图表和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源,包括政务部

门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依法采集的、依法授权管理的和因履行职责需要依托政务信息系

统形成的信息资源等。 

本办法所称的政务部门,是指全区各级行政机关和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

和社会组织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规范全区各级政务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工作。 

第四条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应遵循以下原则: 

(一)以共享为原则,不共享为例外。政务部门形成的政务信息资源原则上应予以共



享,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(二)需求导向,无偿共享。政务部门应当依照其履职需要提出共享需求,并对其他

政务部门的共享需求及时响应。政务部门应当履行无偿为其他政务部门提供政务信息

资源共享的义务,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(三)规范管理,统一标准。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政务信息资源采集、存储、交换

和共享工作,坚持“一数一源”、多元校核、动态更新,统筹建设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

和共享交换体系。 

第五条 政务信息资源分为三种类型:内部共享、按需提供、对外开放。 

内部共享:政务部门开展业务协同所需,供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。 

按需提供:信息内容敏感,只能按特定权限提供给指定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

源。 

对外开放: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,可供全社会共享使用的政务信

息资源。 

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规划、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和考核全区政

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,组织实施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重大事项,牵头构建政务信息资源目

录体系和共享交换体系,组织建设并管理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公共基础设施,会同有

关部门制定相关标准或规范,定期对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进行检查评估。全区各市、

县(市、区)政府办公室(厅)负责本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工作。 

其他政务部门负责政务信息资源采集、维护、更新、共享、发布工作,确保本部门

与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共享平台(以下简称交换共享平台)的联通,并按照政务信息资源

目录向交换共享平台提供政务信息资源,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实现业务协同和流程

优化 


